  （电气）专业审查意见

	建设单位
	丹阳市民政局
	工程名称
	丹阳市社会福利中心老年公寓大楼智能化

	设计编号
	S17-1

	一、节能方面

（无）
二、强制性条文

（无）
三、强制性标准

1、未说明智能化系统线缆敷设与电力电缆、其它管线的间距要求，不符合GB50343-2012的5.3.4条规定。
四、安全隐患

（无）
五、其他

（无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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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防雷装置设计）审查意见

	建设单位
	丹阳市民政局
	工程名称
	丹阳市社会福利中心老年公寓大楼智能化

	设计编号
	S17-1

	一、节能方面

（无）

二、强制性条文

（无）
三、强制性标准

1、需要保护的电子信息系统（智能化）必须采取等电位连接与接地保护措施，详见GB50343-5.1.2012的2条规定。
2、智能化系统线缆应采取屏蔽措施，详见GB50343-2012的5.3.3条规定。
3、未说明智能化系统装置的接地电阻值要求，不符合GB50343-2012的5.2.5条规定。
四、安全隐患

（无）

五、其他

1、智能化系统进户线缆保护钢套管必须可靠接地。

2、智能化系统应设置适配的SPD，标出SPD技术参数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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